[bookmark: _Toc81838203]附件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回购交易清算结算
业务指南

一、总则
[bookmark: _GoBack]为便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相关市场参与主体了解和熟悉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进一步明确业务操作流程，确保业务顺利开展，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局公告〔2025〕第21号，以下简称《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业务指南。
本指南所指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公告》要求，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现券交易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结算代理模式或“债券通”北向通（以下简称“北向通”）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其中，“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应与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做市商开展债券回购业务。上海清算所为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外汇交易中心达成的债券回购交易提供券款对付（DVP）结算方式的全额清算、逐笔结算服务。
二、结算代理模式
[bookmark: _Toc24114950]上海清算所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开展结算周期为T+3以内的债券回购业务。
（一）交易数据接收
上海清算所通过与外汇交易中心的联接，接收债券回购交易数据。上海清算所成功接收交易数据后，结算双方(或委托结算代理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到该笔交易数据。
（二）结算处理
1.交易确认
采用结算代理模式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须委托其结算代理人在首期结算日17:00前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逐笔办理交易确认。境外机构投资者与结算代理人应商定合理的委托形式及交接方式，确保结算代理人指令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结算代理人发送的相关代理结算指令，上海清算所均视为已获得境外机构投资者同意。如因代理权限产生法律纠纷，结算代理人应承担所有责任。
对于在首期结算日确认的交易，上海清算所在结算双方均完成交易确认后，生成并实时处理首期结算指令；对于T+1/T+2/T+3日结算的交易，若结算双方于首期结算日前完成交易确认，则上海清算所生成待履行的首期结算指令，并于首期结算日9：00自动处理首期结算指令。截至首期结算日17:00，结算双方未完成交易确认的，交易作废。
2.首期结算
进入首期结算处理环节后，上海清算所检查正回购方债券账户标的债券的账户余额，确认足额后将相关债券设置为待付状态；在全部债券足额并锁定情况下，上海清算所通过大额支付系统或上海清算所资金系统，将逆回购方相关资金划付至正回购方资金结算账户，并及时将标的债券由正回购方账户划拨至逆回购方账户，为逆回购方可用债券。首期结算成功后，上海清算所生成到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首期结算成功通知单。
截至首期结算日17:00，正回购方账户标的债券余额仍不足，或逆回购方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正回购方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不再生成到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首期结算失败通知单。
3.到期结算
到期结算日，结算一方（或双方）已在上海清算所开通到期结算确认功能的，需在到期结算日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对相关到期结算指令完成到期结算确认。上海清算所在一方（或双方）完成到期结算确认后，执行到期结算处理。结算双方均未开通确认功能的，上海清算所在到期结算日9：00自动处理到期结算指令。
进入到期结算处理环节后，上海清算所检查逆回购方债券账户标的债券的账户余额，确认足额后将相关债券设置为待付状态；在全部债券足额并锁定情况下，上海清算所通过大额支付系统或上海清算所资金系统，将正回购方相关资金划付至逆回购方资金结算账户，并及时将标的债券由逆回购方账户划拨至正回购方账户。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到期结算成功通知单。
截至到期结算日17:00，若已开通到期结算确认功能的结算一方（或双方）仍未完成到期结算确认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若逆回购方账户标的债券余额仍不足，或正回购方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到期结算失败通知单。到期结算失败后，经结算双方协商一致，结算双方可根据上海清算所相关业务规定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标的债券的清偿过户。
在回购到期结算业务中，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到期结算日前变更代理人的，其到期结算业务由变更后的代理人代为办理。
（三）结算失败报备
日终交易作废或结算失败的，结算双方应于结算日次一工作日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加盖双方业务章的《债券交易结算失败备案表》（附件）。
三、“北向通”渠道
[bookmark: _Toc145323107][bookmark: _Toc486420756]上海清算所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北向通”渠道开展结算周期为T+3以内的债券回购交易。
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北向通”渠道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应遵守CMU“北向通”业务相关规定，由CMU使用已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名义持有人账户办理债券过户，并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下简称“CIPS”）办理资金支付；CMU使用该名义持有人账户办理“北向通”现券与债券回购业务，代表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债券。为与“北向通”境外机构投资者办理交易结算，结算对手方应提供CIPS资金结算路径，并通过CIPS办理资金支付。
（一）交易数据接收
上海清算所通过与外汇交易中心的联接，接收“北向通”债券回购交易数据。上海清算所成功接收交易数据后，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到该笔交易数据。
[bookmark: _Toc145323113]（二）结算处理
1.交易确认
结算双方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到债券回购交易数据后，可于首期结算日17:00前，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对该笔交易数据办理交易确认。CMU在进行交易确认前，应确认“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用于首期结算的债券或资金头寸足额。
对于在首期结算日确认的交易，上海清算所在结算双方均完成交易确认后，生成并实时处理首期结算指令；对于T+1/T+2/T+3日结算的交易，若结算双方于首期结算日前完成交易确认，则上海清算所生成待履行的首期结算指令，并于首期结算日9：00自动处理首期结算指令。截至首期结算日17:00，结算双方未完成交易确认的，交易作废。
2.首期结算
进入首期结算处理环节后，上海清算所检查正回购方债券账户标的债券的账户余额，确认足额后将相关债券设置为待付状态；在全部债券足额并锁定情况下，向CIPS发送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的CIPS135报文。CIPS向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和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转发CIPS135报文。
CIPS135报文的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中，“业务种类编码”栏位根据债券回购交易品种显示相应业务种类，“买方持有人账号”栏位显示逆回购方债券账户账号，“卖方持有人账号”栏位显示正回购方债券账户账号。若回购包含仅一只标的债券，CIPS135报文“证券代码”栏位显示该标的债券代码，“证券面额”栏位显示该标的债券面额；若回购包含多只标的债券，CIPS135报文“证券代码”栏位显示“999999999”，“证券面额”栏位显示所有标的债券面额总额。
逆回购方核实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无误并同意付款的，逆回购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逆回购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应于结算日当日17:00前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CIPS根据CIPS136报文成功办理资金划转后，通过CIPS601报文反馈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资金划转结果。上海清算所根据资金划转成功的结果，及时将标的债券由正回购方账户划拨至逆回购方账户。首期结算成功后，上海清算所生成到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首期结算成功通知单。
逆回购方核对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后拒绝付款的，逆回购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逆回购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拒绝付款信息。上海清算所根据收到的CIPS601报文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不再生成到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首期结算失败通知单。
截至首期结算日17:00，若正回购方标的债券余额仍不足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不再生成到期结算指令；若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仍未通过CIPS136报文回复的，或通过CIPS136报文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后资金账户余额仍不足额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不再生成到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首期结算失败通知单。
3.到期结算
到期结算日，为便利CMU管理“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和资金头寸，上海清算所为CMU开通到期结算确认功能，支持CMU在确认“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用于到期结算的债券或资金头寸足额后，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对相关到期结算指令完成到期结算确认。已在上海清算所开通到期结算确认功能的结算成员，也需在到期结算日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对相关到期结算指令完成到期结算确认。
CMU与结算对手方（如需）完成到期结算确认后，上海清算所检查逆回购方托管账户标的债券的账户余额，确认足额后对相关债券设置为待付状态；在标的债券足额并锁定情况下，向CIPS发送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的CIPS135报文。CIPS向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和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转发CIPS135报文。
CIPS135报文的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中，“业务种类编码”栏位根据债券回购交易品种显示相应业务种类，“买方持有人账号”栏位显示逆回购方债券账户账号，“卖方持有人账号”栏位显示正回购方债券账户账号。若回购包含仅一只标的债券，CIPS135报文“证券代码”栏位显示该标的债券代码，“证券面额”栏位显示该标的债券面额；若回购包含多只标的债券，CIPS135报文“证券代码”栏位显示“999999999”，“证券面额”栏位显示所有标的债券面额总额。
正回购方核实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无误并同意付款的，正回购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正回购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应于结算日当日17:00前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CIPS根据CIPS136报文成功办理资金划转后，通过CIPS601报文反馈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资金划转结果。上海清算所根据资金划转成功的结果，及时将标的债券由逆回购方账户划拨至正回购方账户。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到期结算成功通知单。
正回购方核对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后拒绝付款的，正回购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正回购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拒绝付款信息。上海清算所根据收到的CIPS601报文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到期结算失败通知单。
截至到期结算日17:00，若CMU或结算对手方（如需）未完成到期结算确认，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若逆回购方标的债券仍不足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若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仍未通过CIPS136报文回复的，或通过CIPS136报文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后资金账户余额仍不足额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将已锁定债券的状态恢复为可用。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回购到期结算失败通知单。到期结算失败后，经结算双方协商一致，结算双方可根据上海清算所相关业务规定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标的债券的清偿过户。
[bookmark: _Toc145323114]（三）结算失败备案
在全额清算、逐笔结算方式下，因结算一方资金或债券不足导致结算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对其交易对手的违约责任，上海清算所与CMU不承担相关责任。
交易作废或结算失败的，交易结算双方应于结算日次一工作日向上海清算所完成结算失败备案。上海清算所支持“北向通”交易结算失败线上报备。“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或其授权的相关境外代理交易机构）与结算对手方应分别根据债券通公司及上海清算所要求，为其有权操作人员开通线上报备系统权限。结算失败线上报备由结算对手方就需要进行结算失败报备的交易，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填写结算失败原因、后续处理方式、操作人员联系信息等要素后，发起线上报备。“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或其授权的相关境外代理交易机构）可通过债券通公司相关系统查看、确认或拒绝由结算对手方发起的结算失败报备。“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或其授权的相关境外代理交易机构）确认后，交易结算双方即完成相关交易结算失败的线上报备。“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或其授权的相关境外代理交易机构）拒绝的，结算对手方可对该笔交易的报备要素进行修改后重新发起。交易结算双方可在上海清算所及债券通公司系统查询、下载相关结算失败报备信息。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交易结算双方无法完成线上报备时，可通过线下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加盖双方业务章的《债券交易结算失败备案表》（附件）的方式完成结算失败备案。其中，“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由CMU作为名义持有人加盖业务章。
[bookmark: _Toc145323118][bookmark: _Toc486420765]四、应急业务处理
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的结算代理人或CMU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或直联接口）进行相关操作的，可通过应急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应急业务参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全额结算业务应急操作须知》相关流程办理。结算代理人或CMU应及时致电上海清算所反映相关异常情况，上海清算所视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486420768][bookmark: _Toc145323119]五、节假日安排
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的结算日期遵循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节假日安排。请各市场参与主体妥善安排结算日期。
[bookmark: _Toc145323120][bookmark: _Toc486420769]六、收费
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的，上海清算所参照现有标准收取相关费用；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北向通”渠道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的，上海清算所参照现有标准向CMU收取相关费用，CMU根据其收费标准向境外机构投资者收取相关费用。


附件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交易结算失败备案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卖方/正回购方账户名称
	
	持有人账号
	

	买方/逆回购方账户名称
	
	持有人账号
	

	成交指令编号
	
	结算指令编号
	

	债券交易结算失败理由说明：
　

	债券交易结算失败后续处理方式说明：
　

	结算双方联系人、联系电话：



	结算双方业务公章：





注：1.本备案表一式三份，一份交上海清算所保存，其余由交易双方保存，盖章有效。
2.联系电话：021-23198787； 邮箱：fund@shclearing.com.cn； 传真：021-63326661。（联系方式如有调整，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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